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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

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及遊戲機中心的未來路向

目的

本文件就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可行規管方案及遊 戲

機中心發牌條件的可行修訂建議徵求委員的意見。

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

背景

2 . 由於互聯網使用率日增，瀏覽互聯網及進行網上遊戲日

益普及，香港的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(俗稱 “網吧 ”)亦隨之激
增。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經營方式各有不同，但一般都設

置電腦，以供顧客使用互聯網服務，包括從互聯網下載電腦

遊戲。目前，我們估計香港約有 2 90 多所互聯網電腦服務中
心。

3 . 社 會 人 士 愈 來 愈 關 注 互 聯 網 電 腦 服 務 中 心 的 運 作 模

式，特別是年青顧客可接觸色情資訊及網上賭博，以及該些

服務中心可能成為進行賣淫和三合會活動的場所。社會人士

亦日益關注消防安全和公眾安全的問題。

4 . 現時的考慮是避免不必要地管制互聯網的使用，並盡量

減少妨礙開業的限制，同時又可減低公眾對這類設施 (尤其
在安全方面 )的疑慮。基於上述理由，我們需要認真考慮是
否應將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納入某種形式的規管。如要規

管，又應如何執行以免過分妨礙資訊科技的正確使用。在過

程中，我們須廣泛聽取民意，並鼓勵社會人士作充分討論，

然後儘快作出決定。

可行規管方案

5 . 我們認為，政府原則上應減省繁文縟節，並應主要為保

障公眾安全，以及確保服務中心遵守淫褻及不雅相關法例；

我們應避免不必的監控，但要兼顧到青少年免受不良影響的

訴求。由於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是新興的場所，我們已參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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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國家處理有關問題的經驗。現臚列各個可行的規管方

案，供各委員考慮。

方案 A

6 .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除按照一般規定 (適用於所有開業
人 士 )向 商 業 登 記 署 辦 理 商 業 登 記 外 ， 便 無 需 另 外 申 領 牌
照。在此制度下，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只受最低限度的管

制，其營業時間及顧客的年齡均不受任何限制。

7 . 此舉雖可減少對開業造成的障礙，有利資訊科技的發

展，但未必能夠符合公眾人士對於將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納

入正式規管的期望。我們曾與商業登記署磋商，以了解該署

能否將有關開設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商業登記申請轉介

有關執行部門跟進。但由於商業登記申請書內的資料非常有

限，僅可供執行稅務法例之用，因此上述轉介的建議並不可

行。

方案 B

8 . 根據這個方案，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必須申領牌照，與

傳統遊戲機中心接受同等的規管，因為有意見指互聯網電腦

服務中心雖提供不同的服務，但某些運作模式，例如提供網

上遊戲，仍跟遊戲機中心的十分相似。然而，《遊戲機中心

條例》 (第 435 章 )在 1993 年制定，主要規管以提供視像遊
戲機為唯一業務的傳統遊戲機中心。該條例的條文為針對遊

戲機中心的運作而訂立，並非完全適用於新興的互聯網電腦

服務中心。舉例說，有關所有遊戲必須經影視及娛樂事務管

理處預先審批的規定便不適用於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，因為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不可能監管網上所能提供無窮無盡

的遊戲。再者，以提供遊戲為唯一業務的規定亦顯然過於嚴

苛，因為很多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都會提供小食等其他服

務。有關規定會限制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經營潛力，造成

不利影響。

9 . 事實上，為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要求及營商環境，我們

正進行一項獨立的檢討工作，研究是否適宜放寬遊戲機中心

現行的部分發牌條件／行政措施（見下文第 1 4 段）。目前，
我們仍未能確定遊戲機中心的發牌制度能否放寬至可以同

時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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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 C

1 0 . 根據這方案 (主要參考韓國的經驗 )，互聯網電腦服務中
心會由一個新推行的「申報制度」規管，特點如下─

( a )  根據法例，經營者如擬開設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，
須向有關當局申報。當局可考慮適當的罰則，以防

止違反申報制度的行為；

( b )  我們會廣泛宣傳申報制度的要求和限制，如公眾安
全標準的指引，以便有意經營此等中心的人仕有充

份的時間去考慮和滿足此制度的需求。這些指引會

包 括 要 求 業 主 ／ 經 營 者 聘 請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建

商、註冊專門承建商 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 )和合資格
的建築專業人士，使消防裝置和通風系統符合現行

的消防和建築安全法例。

( c )  當經營者根據指引做好開業的準備，他便可作出申
報。申報獲有關當局確認後，便可開業，無須取得

政府事先批准；如採納發牌制度，經營者須在發出

牌照後才可開業，所需時間較長，故兩者有明顯分

別；

( d )  當局收到申報書後，會通知各執行部門 (例如屋宇
署和消防處等部門 )作出適當的巡查。如當局發出
《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》，而業主／經營者未有遵

照有關指引或觸犯有關的消防和建築安全規例，則

當局可根據現行法例予以檢控；

( e )  在這個方案下，我們可考慮要求經營者遵行某些經
營條件，以盡量減少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被用作進

行不良／非法活動。該等經營條件的例子有：「限

制青少年光顧的時間─例如未滿 1 6 歲及沒有成年
人陪同的兒童在晚上 10 時後不得進入」、「處所
須燈火通明」、「處所內不得有密封式板間裝置」

及「經營者應安裝過濾暴力、色情或賭博網站的設

備」等。如未能遵照有關條件，可能要暫停營業，

較嚴重的情況可能導致撤銷申報確認書，禁止經營

者繼續營業。詳細安排須於稍後制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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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假如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以會所形式經營，經營者
須在開業前根據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領取合格
證明書。會所經營者在獲發給合格證明書之前，其

會 所 需 符 合 上 述 條 例 訂 明 的 消 防 及 建 築 安 全 規

定；以及

( g )  在適當時給予執法部門合適的巡查權力。

1 1 . 我們需修訂法例，以便為建議的申報制度提供法理上的
依據。根據我們對現時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經營模式觀察

所得，主要的問題在於假如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完全不受規

管，便可能成為各種不良或非法活動的溫床。此外，亦可能

出現建築和消防安全問題。推行申報制度，可要求互聯網電

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向有關當局作出申報，從而確保這些場所

符合公眾安全的規定，同時，亦可制定運作的條件，確保互

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不會容易受壞份子的影響。基於以上理

由，我們認為方案 C 比較可取。

1 2 . 不論最後採取哪個規管模式，我們都要清楚界定何謂互
聯網電腦服務中心，以防部分遊戲機中心藉 任何漏洞冒充

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而逃避發牌管制。我們亦不打算規管酒

店的商務中心／小型咖啡店，因提供互聯網瀏覽服務並非該

等場所的主要業務。故此我們亦考慮不規管安裝少於 1 0 部
電腦作互聯網用途的場所。我們在採取進一步措施前須小心

考慮上述事項。

遊戲機中心

1 3 .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在 1993 年制定，主要規管以提供視
像遊戲機為唯一業務的傳統遊戲機中心。在最近與持牌遊戲

機中心商會舉行的會議上，鑑於社會環境及營商環境不斷轉

變，商會代表曾要求放寬部分發牌條件或行政措施。這些意

見部分與管理參議署先前受 營商諮詢小組委託進行研究得

出的建議大至相同。目前，香港有 4 13 所成人遊戲機中心 (只
限年滿 16 歲人士進入 )及 25 所兒童遊戲機中心 (只限 1 6 歲以
下人士進入 )領有牌照。鑑於科技日益進步，以及營商環境
轉變，我們現正研究放寬遊戲機中心下列發牌條件及部分行

政措施的可行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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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撤銷新開設的遊戲機中心只可設於純商業大 的

規定，讓遊戲機中心可在綜合商業住宅樓宇商用部

分的單位內經營，但樓宇的商業與住宅部分須設獨

立入口；

( b )  放寬成人遊戲機中心的營業時間限制，容許中心的
關門時間由午夜 12 時延長至凌晨 2 時；然而，這
些 成 人 遊 戲 機 中 心 必 須 繼 續 遵 守 噪 音 管 制 的 規

定；

( c )  容許遊戲機中心經營者發放非現金的獎品，只要不
違反《賭博條例》便可。為保障市民的利益，遊戲

機中心經營者必須根據《賭博條例》領取有獎遊戲

娛樂牌照，而該類牌照只簽發予受《公眾娛樂場所

條例》規管的持牌場所；

( d )  撤 銷 不 准 穿 校 服 人 士 進 入 成 人 遊 戲 機 中 心 的 規
定。由於一直有批評指此項限制並未真正起 實質

的作用，我們打算聽取不同人士對此項放寬條件的

意見；

( e )  撤銷「 100 米規定」，即容許新的遊戲機中心在現
有的遊戲機中心周圍 100 米內開設。但是，我們對
進一步撤銷不得在教育機構周圍 1 00 米內開設成
人／兒童遊戲機中心的規定有所保留；以及

( f )  藉 消除牌照費包含的阻嚇成分，削減遊戲機中心

的牌照費，每部遊戲機減幅約為 2 9%。目前，每部
遊戲機的牌費是＄ 920 一年，我們認為以現時的情
況和經濟環境，有關的阻嚇成分可有商榷的餘地。

倘若實行上述建議，當局便需要修訂《遊戲機中心

(費用 )規例》。

家庭娛樂中心

1 4 . 家庭娛樂中心是為家庭、團體及不同年齡人士提供娛樂
設施及遊戲的中心。近年來，提供視像遊戲、機動遊戲機、

模擬現實的電子遊戲及輔助設施，如兒童遊樂場地、美食廣

場及紀念品商店的家庭娛樂中心在海外非常流行。這些場所

一 般 都 是 比 較 大 規 模 的 企 業 式 經 營 和 不 設 入 場 年 齡 的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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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我們在 199 7 年年初已開始研究，初步認為可在現有法
例及規管架構下發牌規管家庭娛樂中心，但當諮詢業界時，

持牌遊戲機中心商會反對引進家庭娛樂中心的建議。

1 5 .  雖然此類中心在其他國家有一定的需求，但在香港現時
卻未見同樣的趨勢。我們建議繼續為開設該類中心做好基本

的準備，並根據放寬遊戲機中心發牌條件後的發展評估有關

情況。

未來路向

1 6 . 鑑於市民或會關注這個課題，我們在作出決定前，除會
尋求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外，亦會諮詢區議會及有關組

織，包括業界對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規管方案及放寬遊戲機

中心發牌條件的可行建議的意見。

民政事務局

2 002 年 7 月 10 日


